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要
注意“一看二查三问四存”

一看一看：：就是要看下务工的人员的容貌，

明显看上去年龄偏小的，就要提高警惕；接

着要看务工人员的身份证，如果不能当场提

供身份证件的，不管是厂里老员工的担保还

是应聘人员的保证，都不能让其上岗试用。

很多时候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问题都是出在

这个环节，相信其过几天会拿身份证过来，

外加有时急需用人，便让其先行上岗，结果

造成了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

二查二查：：就是要检查应聘人员的身份证

件。要认真核对身份证件的真伪，核对证件

上的照片和本人是否一致。最简单计算年

龄的方法，就是身份证上的生日年份加上

16，是否早于当天的日期。如当天是2020年

7 月 2 日，提供的身份证件上的生日为 2004

年 7 月 1 日，生日年份加上 16 后，是 2020 年

7 月 1 日，早于当天的日期的，那么这个人就

已经年满16周岁了。

三问三问：：在审查身份证时，要注意提问，来

印证身份证件是否属于本人。比如说“你的

姓名是什么”“你是属什么生肖的”“报一下

你的身份证号码”等，通过此类问题回答的

流利程度，再结合身份证上的信息，可以大

体上辨别出是否冒用别人的身份证件的行

为。

四存四存：：在做好材料核查后，要做好录用

登记。录用登记应当载明被录用人员的姓

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

等基本情况，并留存被录用人员的身份证复

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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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查重罚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我市严厉打击非法使用童工违法犯罪行为
正值暑期，不少中小学生以丰富假期生活和增加社会

阅历为由加入短期打工行列。而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家
庭小作坊等的工作因易找且技术含量要求低,成了学生党
们的“最爱”。

为切实加强劳动用工监督管理，严肃查处使用童工违
法行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市人力社保局依据《劳动
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及《浙江省实施〈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劳动用工情况，决定自即日
起至 8 月底，在全市范围开展严厉打击非法使用童工违法
犯罪行为活动。

活动期间，我市将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宣传，依法严厉
打击拐骗童工、使用童工、强迫劳动等违法行为，坚决杜绝
非法使用童工等违法行动，进一步规范企业劳动用工管理，
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

以案释法 对非法使用童工的行为“零容忍”

前 期 ，市
人力社保局接

到贵州省某校校长举报，称
其校一名未满 16 周岁的学
生应某在我市某饭店当服务
员。根据举报线索，市劳动
监察大队工作人员随即出动
检查，并在位于经济开发区
的某饭店找到了应某。随
后，市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

员核查了应某的身份证件并
做完笔录后，立即与其母亲
王某取得联系。

据了解，应某在暑期闲暇
无事，恰巧当时其住所附近的
饭店招工，应某便前往饭店应
聘，希望通过“勤工俭学”赚取
生活费。而该饭店老板魏某
在确知应某未满16周岁的情
况下，也同意让其从事传菜工

作。
市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

员找到应某时，应某已在该饭
店工作21天。魏某曾通过微
信转账的方式给予应某 500
元的劳动报酬。

随后，市劳动监察大队工
作人员要求应某立即停止工
作，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魏
某处以罚款5000元。

基本案情

温馨提醒
市人力社

保局温馨提醒，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无
论是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安排
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从
事生产经营性劳动，还是使
用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
在生产经营场所从事各种形
式劳动，并计付或者变相计

付劳动报酬的，如父母在某
厂打工，子女在闲暇时跟随父
母到厂里帮工干活等，都属于
非法使用童工行为。

用人单位在知晓劳动者
不满 16 周岁后，仍然错误地
认为只要是以帮忙、帮工的名
义让其进行劳动，且以生活
费、家庭补贴等形式支付给未

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亲
属，就不属于使用童工行为，
其实这依然属于支付劳动报
酬的行为，都是国家明令禁
止、严肃查处的非法使用童
工行为。

各用人单位切莫存在任
何侥幸心理，误入法律盲区，
知法犯法。

前 期 ，市
人力社保局接

到云南省丘北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举报，称该县未
满 16 周岁的吴某在我市某
企业工作。

接到举报后，市劳动监

察大队工作人员随即前往该
企业检查，发现吴某确实在
该企业的装配线上工作。随
后，市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
员当场核查了吴某的身份证
件，并与其家人取得联系。

截至市劳动监察大队工

作人员找到吴某时，吴某已
在该企业工作 28 天。随后，
市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企业处
以5000元罚款，并责令其在3
日内将吴某安全送回云南省
丘北县。

基本案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节选）
第十五条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

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

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
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
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第九十四条 用人单位非法招用
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
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
业执照。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节选）
第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
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均不
得招用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招
用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以下统
称使用童工）。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为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
就业。 禁止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
人开业从事个体经营活动。

《浙江省实施〈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办
法》（节选）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禁
止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工商
户（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
使用童工。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个
人介绍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就
业。

第五条 下列情形属于使用童工
（一）使用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

人在生产经营场所从事各种形式劳
动，并计付或者变相计付劳动报酬
的；

（二）以勤工俭学名义安排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生产经营性

劳动的；
（三）以实习、教学实践、职业技

能培训为名，安排不满 16 周岁的未
成年人从事生产经营性劳动或其从
事的劳动已超出学习和培训目的、时
限、内容，影响其人身安全、身心健康
的；

（四）其他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使
用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劳动
的。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
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
照每使用 1 名童工每月处以 5000
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使用童工不
满 15 日的，每使用 1 名童工处以
2500 元的罚款；超过 15 日不满 1 个
月的，按1个月的罚款标准计罚。

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在使用有
毒物品的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的，按照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

例》规定的罚款幅度，或者按照每使
用 1 名童工 每月处以 5000 元罚款
的标准，从重处罚。

第十五条 单位、组织或者个人
为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介
绍 1 人处以 5000 元罚款的标准给
予处罚；职业中介机构为不满 16 周
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由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吊销其职业介绍许可
证。

第十八条 无营业执照、被依法
吊销营业执照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
的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使用童 工或
者介绍童工就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对其 负责人或者出资人，按照
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
条和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标准的 2
倍处以罚款，该非法单位或者组织由
有关行政部门予以取缔。

◇相关法律链接

前 期 ，因
父母在我市某

企业工作，15 岁的蔡某放暑
假后来到我市。蔡某父母为
更好地照看孩子，便和所在
工厂负责人徐某商量让蔡某
也来到工厂工作，徐某也并
未明确拒绝。

工作时，蔡某因不熟悉工
作流程导致手部受伤，蔡某父

母要求徐某赔偿。徐某却认
为工厂并未正式招用蔡某，蔡
某的劳动报酬全部计算在其
父母名下，不应该承担蔡某的
赔偿费用。双方产生争执后，
蔡某父母随即前往市劳动监
察大队寻求帮助。

随后，市劳动监察大队
工作人员前往企业现场检
查，认定徐某存在使用童工

的违法行为。
最终，市劳动监察大队

工作人员要求徐某按照《非
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
赔偿办法》的要求，承担蔡某
全部的赔偿责任，并对其处
以罚款 10000 元。因蔡某是
在该企业工作时致残，市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还依法吊销
了该企业的营业执照。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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